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扬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应对新冠肺炎疫情
保企业稳预期促发展十条措施的意见

各县（市、区）人民政府，经济技术开发区、生态科技新城、蜀

冈—瘦西湖风景名胜区管委会，市各委办局（公司），市各直属

单位：

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疫情防控的重要指示精神，全

面落实省委、省政府关于疫情防控的决策部署，支持我市企业渡

过难关、稳定预期、加快发展，特制定以下十条措施：

1. 阶段性减征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保费。从2021年9月1日

至12月31日，对参加我市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的用人单位及灵活

就业人员，用人单位基本医疗保险单位缴费费率由7.5%降为

4.5%，灵活就业人员基本医疗保险缴费费率由10%降为8%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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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责任单位：市医保局、市财政局、市税务局）

2. 允许困难企业缓缴住房公积金。凡在我市注册并依法缴

存住房公积金的企业，受疫情影响较重的，即日起可在与职工协

商一致后，按规定申请在2021年10月31日前缓缴住房公积金。

企业缓缴期间缴存时间连续计算，不影响职工正常提取和申请住

房公积金贷款。企业缓缴期满后，应恢复正常缴存，并在三个月

内及时足额补缴。（责任单位：市公积金管理中心、市财政局）

3. 允许困难企业缓缴相关税款。延长申报纳税期限，将

2021年8月份纳税申报期限延长至8月25日，至8月25日仍无法

办理纳税申报或延期申报的纳税人，可按规定补办延期申报手

续，依法对其不加收税款滞纳金。对受疫情影响生产经营发生严

重困难的企业可通过线上渠道申请办理延期缴纳税款。因疫情影

响逾期申报或逾期报送相关资料的纳税人，免予行政处罚，相关

记录不纳入纳税信用评价。实行定期定额征收的个体工商户（含

个人独资企业），因疫情导致实际生产经营受影响的，通过线上

渠道办理税额调减手续。（责任单位：市税务局）

4. 加大企业信贷支持力度。市人行向上争取并优先安排6

亿元再贷款再贴现额度，专项用于增加疫情防控保障企业、受疫

情影响的涉农企业、民营企业和小微企业的信贷投放。对在疫情

期间使用应急转贷资金的企业免收转贷资金占用费至10月31

日。鼓励各银行机构制定抗疫优惠利率政策，适度降低贷款利率

并减免收费，确保贷款平均利率低于同期水平，优惠期限至1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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月31日，视疫情和企业复产情况可适当延长。全市小额贷款公

司疫情期间新开展的业务，年化综合利率原则上下调10%。（责

任单位：人行扬州市中心支行、市银保监分局、市地方金融监管

局、市财政局、市工信局）

5. 做好企业到期贷款接续。各银行机构要全面梳理企业到

期贷款情况，提前做好资金接续安排，不得盲目抽贷、断贷、压

贷；对生产经营正常但受疫情影响暂时还款困难、有续贷需求的

企业要通过转贷、展期、延期、无还本续贷等方式给予支持。对

因受疫情影响严重而无法如期还款的富民创业担保贷和妇女创

业担保贷，合作经办银行应予以展期，最长可展期至10月31日，

市财政继续按照标准给予贴息支持。（责任单位：人行扬州市中

心支行、市银保监分局、市地方金融监管局、市财政局）

6. 实施援企稳岗政策。对我市主城区内受疫情影响的企业，

在疫情期间继续为职工发放工资的，可申请以工代训补贴，补贴

标准为每人每月500元，补贴期限为1个月。对重点群体自主创

业或被用人单位吸纳就业的，按规定给予社会保险补贴、职业培

训补贴、创业补贴等。（责任单位：市人社局、市财政局、市工

信局）

7. 强化保供企业支持力度。支持餐饮、生鲜类商贸服务企

业提供线上下单、线下配送服务，对疫情期间线上交易总额达到

10万元的，按线上交易总额的10%给予补助，单户企业最高不

超过10万元。对为承租企业减免租金、物业费用的商业综合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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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商业面积超过5万平方米且自持比例超过50%）、农产品批发

市场、电商园区等载体，经核准对其房产税给予3个月的应纳税

款减免。从7月20日起，免收农产品批发市场、农贸市场、商业

综合体、大型超市等企业生活垃圾处理服务费，截止日期另行通

知。（责任单位：市商务局、市税务局、市财政局、市市场监管

局、市城管局）

8. 减少外贸企业损失。对因疫情影响，无法如期履行或不

能履行国际贸易合同的企业，依企业申请由市贸促会出具“不可

抗力事实性证明书”，尽力减免企业违约责任、降低企业损失。

（责任单位：市商务局、市贸促会）

9. 减免企业房租或增加免租期。对承租国有资产类房产经

营的企业，免除1个月的房租或延长相应租期。对租用其他经营

用房的，鼓励业主（房东）为租户适当减免房租或延长租期。（责

任单位：市机关事务局、市国资委、市财政局、市住建局）

10. 优化企业信用修复工作。对受疫情影响，企业出现失信

行为并申请信用修复的，自接到申请之日起，半个工作日内完成

初审，第一时间报省复审，助力企业尽快重塑信用、消除影响。

（责任单位：市发改委、市工信局）

各牵头责任部门自本政策发布之日起1日内拿出具体实施

细则和操作流程向社会公布，市工信局会同相关部门负责政策解

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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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此页无正文）

扬州市人民政府

2021年8月19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
抄送：市委各部委办，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室，市政协办公室，市监委，

市法院，市检察院，军分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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